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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發還墊支款項指南  

(2023 年 4 月修訂版 ) 

填寫表格 4  (「發還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申請表和獲觀塘民政事務處

撥款推行的計劃完成報告」) 前，必先仔細參閱此份指南，以及批款

文件六「申請發還墊支款項注意事項」。申請團體如能一次過提交所

需資料，將有助儘早領回墊款。  

 

I. 基本注意事項  

 
1.1  申請團體應同時參閱批款文件二「使用觀塘民政事務處限額撥款以舉辦社

區參與計劃的會計程序」 (下稱「會計程序」 )。  

 

1.2  領回全部墊款的申請一經提出，有關機構即不能就同一計劃再提出任何領

回墊款的申請。  

 

1.3  如核准活動撥款額超過 60 萬元，獲資助者提交的收支結算表須夾附《專業

會計師條例》(第 50 章 )所指的執業會計師或執業法團受委聘進行協定程序

1的報告。獲資助者除了可提供證明單據外，也可要求在執業會計師報告內

加入聲明，說明所有開支均屬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的涵蓋範圍，並且符合《運

用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守則》(下稱《守則》)所規定以及觀塘民政事務處所訂

明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指引。詳情請參閱《守則》的附件 E 及其附錄。  

 

II. 有關收據及發票的注意事項  

 
2.1   機構申請發還部分或全部墊支款項時，必須提交所有支出項目的收據。如   

收據上註明發票號碼，同一號碼的發票亦必須與收據一併提交。  

 

2.2  正本或副本的要求  

 

2.2.1  收據須由供應商或承辦商發出，而非由申請團體發出。每張發票或收

                                                 
1 在受聘進行協定程序時，核數師須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指定的若干準則進行審計程序。核數師可能會就財務資

料的個別項目 (如應付帳款、可追收帳、向有關人士 / 機構購買的項目，以及實體中某些部分銷售額和盈利)、

財務報表 (如資產負債表)，甚至整套財務報表，進行若干審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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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  (不論正本或副本 ) 必須註明「證實無誤」，並由  (1) 機構獲授權人  

及  (2)獲機構授權採購該物品／服務的人員  (機構獲授權人與獲機構授權

採購該物品／服務的人員不可以是同一人，也不能為申領發還墊支款項的

受益人 ) 加以簽署及蓋上機構正式印鑑。獲機構授權採購該物品／服務的

人員必須為該機構的會員或僱員。有關簽署或蓋章樣式應與當初向觀塘民

政事務處提交的申請撥款計劃書上的相同。  

 

2.2.2  所有簽署及印鑑均不能以傳真或副本代替，而簽署亦不能以印鑑代

替。  

 

2.2.3  由觀塘民政事務處資助的開支，須提交有關收據及發票 (如有發票 )的

正本。若申請團體因特殊原因未能提交單據、發票及證明文件的正本，

須解釋未能提交正本的原因，就有關單據及證明文件副本聲明「此乃

業經核實的原件副本，以前從未憑此索取任何款項」，並由活動申請

人及獲授權人加以簽署及蓋上機構印鑑，及註明「證實無誤」。  

 

2.2.4  非觀塘民政事務處資助的開支，可提交有關發票或收據的副本，但副

本須註明「此乃業經核實的原件副本」。  

 

2.3   發票及收據的資料要求  (詳見批款文件六「申請發還墊支款項注意事項」)  

 

2.3.1  每張發票或收據必須清楚印明：  

 

a) 商店的名稱、電話及地址；  

b) 所採購物品／服務的名稱、單價、數量／次數及總值；及  

c) 採購日期。此日期不應早於有關計劃獲批准的日期，並應與計劃舉辦

日期相符。除預訂場地或營地的費用外，任何在計劃獲批准前已繳付

的費用，均不會獲得發還。單據上的日期亦不應較活動日期為後  (相

片沖印費除外 )。  

 

2.3.2 收據如有列明付款人姓名，則付款人必須為領取撥款的機構或協辦

機構。  

 

2.3.3 收據上如有任何修改，必須由發出收據的公司蓋印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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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交通／運輸費  

 

2.4.1 僱用交通或運輸工具的發票或收據應清楚列明以下資料：  

a) 交通或運輸工具的名稱；及  

b) 行程日期、來往地點及原因。  

 

2.4.2 若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而無法取得正式收據，有關機構必須以表格 5  

(「付給志願工作者的款項記錄表」) 填報有關開支。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

乘搭的士的費用不會獲得發還；倘申請領回的士費用，須提交的士單據。  

 

2.5  如無正式收據  

 

2.5.1 有關機構應盡量在採購物品／服務時，取得正式收據。若無法取得正

式收據，則應呈交一份證明文件。該證明文件，必須載有下列資料︰  

 

a)  採購日期；  

b)  所採購物品／服務的名稱、單價、數量／次數及總值；  

c)  獲授權採購人員的姓名；  

d)  由機構獲授權人及獲授權採購人員註明「證實無誤」，並加以簽署；及  

e)  機構印鑑。  

 

2.5.2 一般而言，無正式收據而支出的款項不可超過 300 元。由有關機構本

身所發出的影印費收據亦會歸入此一類別。  

 

III. 報價  

 
3.1 機構應盡量取得書面報價，並把報價單隨表格 2  (「獲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

推行的計劃的報價記錄表」 ) 提交。有關細節請參閱批款文件二「會計程

序」第 I 部分。  

 

IV.  其他事項  

 

4.1  獲授權採購人員的簽署式樣及資料必須列明在表格 4  (「發還觀塘民政事務

處撥款申請表和獲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推行的計劃完成報告」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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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填寫表格 2  (「獲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推行的計劃的報價記錄表」)、表格 4  

(「發還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申請表和獲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推行的計劃完

成報告」 )及表格 5  (「付給志願工作者的款項記錄表」 )的樣本及收據樣本

已載於批款文件一 A，以供參考。  

 

4.3  填寫表格 4  (「發還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申請表和獲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推

行的計劃完成報告」 )時，請參閱樣本中的註釋。  

 

註一  ：  計劃編號已於「批准通知書」上列明。  

 

註二  ：  此欄所列各項必須與觀塘民政事務處批准的相同。如有任

何更改，必須於計劃舉行之前最少 10 個工作天以表格 1 

(「申請更改計劃細節」 )提出。  

  

註三  ：  請列出所有支出項目 (包括非觀塘民政事務處資助的項

目 )。如曾獲發還部分墊支款項，已獲還款的支出項目也須

一併列出。惟機構毋須提交有關收據副本。  

 

註四  ：  此欄總額應與 B(I)部分第 1 項小計 (其他收入來源 )款額相

同。  

 

註五  ：  此欄總額應與 B(I)部分第 2 項小計 (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 )

款額相同。  

 

註六  ：  此欄總額應與 B(I)部分總計款額相同。  

 

註七  ：  此欄各項應與「批准通知書」附件「預算開支逐項分析」

列明的款額相同。若曾以表格 1  (「申請更改計劃細節」 )

向觀塘民政事務處提出修訂各項款額，則此欄各項應與經

觀塘民政事務處核准的修訂款額相同。  

 

4.4  若對申請領回墊支款項有查詢，請致電  2171 7457／ 2171 7458／ 2171  

     7459／ 2171 7460，與觀塘民政事務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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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團體使用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  

常見的問題  

 

1. 使用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有沒有個別項目開支限額 ? 

 

 有。觀塘民政事務處已就多種常見的項目訂出資助上限。運用觀塘民政事

務處撥款時必須遵守這些限額規定。請參閱  參考文件三／批款文件三『觀

塘民政事務處「社區參與計劃」撥款資源運用指引』。  

 

2. 在採購物品或服務時，是否需要報價 ? 

 

 如單項採購物品價值超過 5,000 元，或單項採購服務價值超過 9,000 元，須

在採購前完成相關的報價程序。詳情請參閱批款文件二「會計程序」第 I 部

分。  

 

3. 如欲更改計劃的舉行日期、地點、活動形式、開支預算等細節，須如何辦

理 ? 

 

 申請團體須於原計劃舉行日期或修訂日期 (以較早者為準 )最少 10 個工作天

前向觀塘民政事務處提出書面申請。詳情請參閱批款文件二「會計程序」

第 II 部分。  

 

4. 如在申請撥款計劃書上曾註明需要預支撥款，有關款項會於何時領取 ? 

 

 詳情請參閱批款文件二「會計程序」第 III 部分。  

 

5. 如果申請團體更換機構獲授權人，應如何處理 ? 

 

 申請團體應在更換機構獲授權人之前，以書面通知觀塘民政事務處。信上

必須清楚註明計劃名稱及編號、原機構獲授權人姓名及新機構獲授權人姓

名，並由該兩名人員簽署作實，以及加蓋機構正式印鑑。詳情請參閱批款

文件二「會計程序」第 VI 部分。  

 

6. 如無法提交收據／發票正本，應如何處理 ? 

 

 請參閱本文件第 2.5 段。  

 

7. 如因特殊理由需要取消計劃，應如何處理 ? 

 

 申請團體須以書面儘早通知觀塘民政事務處，信上須註明計劃編號、名稱

及取消的原因，並由機構獲授權人簽署及蓋上機構印章。如組織曾領取預

支款項，須一併把有關款項退回，支票抬頭應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詳情請參閱批款文件二「會計程序」第 V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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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原訂舉行日期或修訂日期前  

最少 10 個工作天  

提交更改計劃細節申請  

 

 獲資助組織如有需要更改已獲觀塘民政事務處批准的計劃細節，必須在計劃

原訂舉行日期或修訂日期  (以較早者為準 ) 最少 10 個工作天前，以表格 1 (「申

請更改計劃細節」) 向觀塘民政事務處提交書面申請，以供審批。請各機構遵守

上述規定，否則申請恕不受理。  

  

 

 

 

在發票／收據／開支證明文件上  

註明「證實無誤」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有關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會計程序的規定，發票／收據／開

支證明文件上，必須由機構獲授權人及獲授權採購人員註明「證實無誤」，並加

以簽署及蓋上機構印鑑。請各機構遵守有關規定，否則有關的申請文件將不獲受

理。  

 

 「證實無誤」 (或英文 “certified correct”) 字眼可使用印章蓋上，或直接書寫

於文件上。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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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交表格 4「發還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申請表  

和獲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推行的計劃完成報告」前的備忘  

 

 

遞交發還墊支款項申請前，請確保下列各項已獲辦妥：  

 

□  填妥所有表格：  表格 4 

表格 2 (如有報價 ) 

表格 5 (如有付給志願工作者的款項) 

其他表格  (如適用 ) 

 

□  所有報價單已符合批款文件六「申請發還墊支款項注意事項」所列要

求，包括在發票及收據上蓋上機構印章，並由機構獲授權人及獲授權

採購人簽署，以及註明「證實無誤」。有關簽署及印章應為正本。  

 

□  可證明曾舉辦有關計劃的證據 (如：活動照片、宣傳單張等 )。  

 

□  提交前自行保留文件副本，以便在有需要時參照。觀塘民政事務處不

會接受有關退還已提交的文件的申請。  

 

 

 
觀塘民政事務處  

2023 年 4 月  


